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24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8)良字第 025號 

主旨:有關觀宏專案規定變更影響越南籍旅客入境一事，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1 月 21 日觀國字第 1080900050 號函回復全

國聯合會 107 年 12 月 28 日中旅聯字第 1070000173 號函辦理。 

2. 「觀宏專案」自試辦以來，廣獲旅遊同業支持，越南旅客來臺人數顯

著成長;惟越南團近期發生團員集體脫團行動一事，引發社會譁然，

雖屬個別案例，已影響我國民眾對於越南團繼續適用本專案之支持度。

為精進觀宏專案作業規範、強化審查機制，該局業擬作業規範修正草

案，並儘速與相關單位研商後再予重啟。 

3. 目前觀宏專案仍持續受理越南企業獎勵旅遊團體及飛航郵輪團體等類

別申請，如係一般套裝團體旅客，可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辦一般紙本簽

證，另曾申獲日、韓、歐美等國簽證者，亦可透過內政部移民署「東

南亞國家人民來臺先行上網查核」系統申請入境憑證。倘同業已規劃

春節赴臺旅遊團體，可循前述管道申辦來臺簽證，以及時效。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